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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决策，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
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事关
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
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针对当前涉黑涉恶
问题新动向，切实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
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
来，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

“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
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既有力打击震慑黑恶
势力犯罪，形成压倒性态势，又有效铲除
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形成长效机制，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打击重点
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

区、行业和领域，把打击锋芒对准群众反
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
违法犯罪。重点打击：威胁政治安全特
别是制度安全、政权安全以及向政治领
域渗透的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操纵
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
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
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

“村霸”等黑恶势力；在征地、租地、拆迁、
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
势力；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
渔业捕捞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
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恶势力；在商

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码头、旅游景区等
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
霸、行霸等黑恶势力；操纵、经营“黄赌毒”
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非法高利放
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插手民间纠纷
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势力；组织雇佣
网络“水军”在网上威胁、恐吓、侮辱、诽
谤、滋扰的黑恶势力；境外黑社会入境发
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

举报电话：县扫黑办：84238016
县纪委监委：84237659
县公安局：85088300
县检察院：85037355
县法院：81171096
县司法局84220148
举报邮箱：jyshbgs@163.com

济阳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告知书
尊敬的普查对象：

您好！国务院决定2018年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
普查，全面反映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
布局和效益，这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济阳县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和
省、市通知要求，印发了《关于开展第四次经济普查的
通知》（济阳政字〔2018〕65号），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第四
次经济普查。为准确确定第四次经济普查的对象和种
类，确保普查单位不重不漏，2019年1月1日正式普查
前，需要对各类单位进行全面清查。现将有关事项告
知如下：

一、第四次经济普查的单位清查工作将于2018年
9月17开始。届时将有佩戴《普查员证》或《普查指导
员证》的普查人员到贵处采集清查表信息。

二、请您提前准备好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以便普
查员快速进行信息采集。同时请为正式普查登记做好

统计台账和相关财务报表的准备，并妥善保管好单位
清查表。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请
您积极配合普查员的工作，如实提供真实准确的信
息。对拒绝或者妨碍普查机构、普查人员依法开展工
作的行为，或虚报、瞒报、漏报清查资料的普查对象，将
依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将被发布到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实施联合惩戒。

四、各级普查机构及普查人员将会对您所提供的
信息严格保密。您提供的相关信息仅用于普查目的，
除作为统计执法依据外，不作为对普查对象实施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衷心感谢您对全县经济普查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济阳县第四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9月

第四次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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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济阳县孙耿街道刘海川村西南方
向（农之星生态园东边），一村民（谐音
袁中明）在此处养鸡，气味刺鼻，影响
附近村民生活。

济阳县仁风镇霍侯魏村北侧养鸡
大棚，鸡叫扰民严重，而且鸡粪气味扰
民，多次向当地12345反映，迟迟未解
决，希望尽快取缔。

济阳县富强路花园小区对面有一
家垃圾中转站（济北小学操场北侧），
气味扰民严重，希望取缔。

济阳县济北街道办事处中央华府
瑞和园1、2号楼的沿街餐饮店的烟道
安装在1、2号楼各单元门口，气味刺
鼻，怀疑将烟道接入下水道，要求取缔
餐饮店。

济阳县纬一路康瑞社区办公室北
侧，有一家“宝相居”饭店，每天04:00
开始经营，店内油烟系统、排风系统、
和面机等设备均产生很大噪音，影响
附近居民正常休息，要求尽快查处。

济阳县垛石镇工业园福建食品南侧有
两家生产经营玻璃工艺品的作坊，生
产打磨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水仅经沉
淀池沉淀后直接外排，污染环境，多次
向12369环保网络举报平台举报，均
未解决，要求查处。

济阳县垛石镇垛石派出所西侧30
米路北，有五、六家没有环评手续的木
材加工厂，每天8点至18点期间加工，
产生噪声和粉尘污染，要求整治。

济阳县禧福凤凰城小区东侧10
号楼与11号楼之间（汇鑫路西侧）有
东盛家常菜、金牌私房菜、黄焖鸡米饭
等数十家餐馆，没有专用排烟管道，餐
馆随意打通后墙，油烟直接排进居民
区，存在油烟扰民，2017年已向中央环
保督察组反映过此问题，但一直未得
到解决，希望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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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烟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

所反映的养鸡场位于济阳县孙耿街道刘海川村，注册名为济阳县明忠养鸡场，属于袁明忠所有，占地
3.25亩，其中建设用地1.05亩，基本农田2.20亩。2018年5月17日自行在山东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
表备案系统进行了登记。该养鸡场现存栏肉鸡7000只，属于限养区。建有储粪池一个，现场比较脏乱，有
臭味，无污水，距离最近的住户约50米，反映的气味刺鼻污染问题属实。

转办件中反映的“济阳县仁风镇霍侯魏村北侧养鸡大棚”名为济阳县仁风镇侯华山养鸡专业合作社，
该合作社主要养殖肉食鸡 ，现养殖量约 32000 羽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备案号为
201737012500001102。位于限养区。

因该合作社养殖肉食鸡，不存在鸡鸣噪声，现场检查时，未发现鸡鸣现象；该合作社养殖粪便清理方式
为干清粪，并已配套建设了自动刮粪设施、雨污分离设施、粪便储存设施，储粪场内暂存的粪便使用塑料布
覆盖，减少异味逸散，现场无明显异味。

经12345热线办平台核实，自2017年10月份至今未接到过投诉该养殖合作社的信访件。

所反映的垃圾中转站，位于济阳县富强路（济北小学操场北侧），是2003年建设使用的，主要承担着花
园小区、朱家居、济北小学及富强路、富阳街、龙海路沿街业户的生活垃圾收集任务。经现场核实，该垃圾
中转站存在臭味问题，气味扰民。

1.此件反映地点位于济阳县济北街道安康街北侧，中央华府瑞和园1号、2号商住综合楼（一、二层为
商业，三层以上为住宅，共十一层）的对外门店，共有8家餐饮店，分别为：泉城土菜馆、邻家小厨、三鲜特色
馆、乐聚馨快餐、品味微炸鸡、源康熟食、祥生工地食堂和六合香炒鸡。

2.8家餐饮店均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经营业户自行安装烟道，将烟气管道直接接入雨水管网。其中5
家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另外3家未安装油烟净化设备。

1.济阳县纬一路康瑞社区办公室北侧包香居饭店，营业执照名称为济阳县美如家快餐店，营业范围为
餐饮服务，经营场所为一栋三层独立楼房,属于商业用房，距离该饭店最近的居民楼为饭店东侧居民楼，店
内厨房位于二楼西侧。

2.该饭店厨房的墙面已经过隔音棉外贴隔音板处理。地面是中空隔音板水泥砂浆粘贴300*300地
砖，采取了隔音措施。油烟净化装置和引风机等设备均安装于三楼楼顶最西侧，使用岩棉封闭降噪；烟道
安装于楼体西侧，使用隔音棉包裹降噪；和面机安装于二楼西侧厨房内，安装有减震器降噪。济阳县环保
局于2018年8月29日8时50分、9月1日19时30分，对该饭店东侧居民楼1单元402室（距离“包香居”饭店
顶楼引风机最近的居民房间内）进行噪音监测，检测结果分别为：45dB（A）（报告编号：济环检（声）字2018年
第002号）、43.3dB（A）（报告编号：济环检（声）字2018年第003号），检测结果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22337—2008）表2中2类功能区B类房间昼间的排放标准：50dB（A）。

3.9月3日凌晨4时36分县环保局对该饭店东侧二楼边界处（距二楼和面机及露天炉灶最近边界）进
行噪音监测，经检测（报告编号：济环检（声）字2018年第004号），夜间检测结果为：53.50dB（A）,检测结果
超出《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表1中2类声环境功能区夜间的排放限值：50dB（A）。
反映的噪声污染问题属实。

此转办件与8月29日第七批JNX0828—0042号转办件重复，济阳县政府已调核实并处理，具体情况是：
转办件中两家生产经营玻璃工艺品作坊注册名称分别为济南商桥工艺品有限公司、济阳县学勇水晶

玻璃工艺品销售部，均位于济阳县垛石镇中小企业创业园6号院内，主要从事玻璃制品制造，均已办理环评
手续：1.济阳县学勇水晶玻璃工艺品销售部主要建有年产60吨水晶扣项目，于2017年9月20日通过济阳
县环境保护局审批，审批文号为：济阳环报告表[2017]144号，环保竣工验收文号为：济阳环建验[2017]69
号。其主要原料为玻璃棒，主要工艺为挤压、挑选、包装，生产废水为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现场检查
时，该公司因市场原因处于停产状态，未发现污水外排现象。2.济南商桥工艺品有限公司主要建有年产
350吨玻璃制品项目，于2017年9月20日通过济阳县环境保护局审批，审批文号为：济阳环报告表[2017]
147号，环保竣工验收文号为：济阳环建验[2017]71号。其主要原料为玻璃棒，主要工艺为挤压、分拣、抛
光、清洗、包装，生产废水为抛光废水和清洗废水，废水经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该公司废水中的主要
污染物为打磨用金刚砂粉末，沉淀后产生的金刚砂污泥为一般固废，随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现场检
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因前期暴雨天气造成车间东南角部分墙体破裂，且车间内污水管道流通不畅，部分
生产废水外溢至车间地面后通过破损墙体溢流至厂外空地，因溢流水量太少，不具备采样条件。

12369环保网络举报平台于2017年11月21日、2018年1月9日、2018年8月3日收到关于该处环境问
题的举报件，其中2017年11月21日和2018年1月9日的举报件均为投诉济南商桥工艺品有限公司偷排废
水，污染环境。经县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核实，未发现该企业有偷排废水的违法行为，两次调查结果
均已回复举报人。2018年8月16日反映“垛石镇工业园内，福建食品南侧厂区内有两家玻璃工艺品生产作
坊，王某某、鲁某某等人从事玻璃工艺品生产活动，无任何污水处理设备，夜晚偷排污水，严重污染环境，望
环保部门领导介入调查，予以查处”，经县环保局现场调查，所反映的“福建食品南侧厂区内两家玻璃工艺
品生产作坊”为济南商桥工艺品有限公司和济阳县学勇水晶玻璃工艺品销售部，现场检查时以上两家企业
均未生产，未发现偷排污水迹象。

转办件中反映的“济阳县垛石镇垛石派出所西侧30米路北”处共有5家木材加工作坊，业主分别为杜
某（甲）、杜某（乙）、栗某、杜某（丙）、刘某。

其中：杜某（甲）、杜某（乙）、栗某所经营木材加工作坊主要从事木皮生产，主要原料为新鲜木材，主要
生产工艺为剥皮、旋皮、晾晒，厂区均堆放有部分成品、原料、下脚料，存在生产迹象；杜某（丙）所经营木材
加工作坊主要从事废旧木材粉碎，主要原料为废旧木制品，主要生产工艺为粉碎，厂区堆放大量原料，存在
生产迹象；刘某所经营木材加工作坊主要从事木制按摩床加工，主要原料为木板，主要生产工艺为切割、组
装，车间内堆放部分半成品、原料，存在生产迹象。以上五家木材加工作坊均未办理环评手续，现场检查
时，均无粉尘治理设施，均未生产。如生产将产生噪声和粉尘污染，污染主要来自电锯和锯屑。周围1000
米内没有住户。

1.此件反映的“餐馆”位于济阳县汇鑫路西侧禧福凤凰城小区西区11号、10号楼之间的沿街对外门
店，共有8家餐饮饭店，分别为：邻家小厨、麻香面馆、第一锨、金牌私房菜、砂锅米线、杨铭宇黄焖鸡米饭、东
盛家常菜、南京灌汤包，并非件中所述的“数十家”。

2.11号楼（共28层，主楼内一二层的局部及三层以上为住宅，一二层外探部分为对外门店）和10号楼
及11号、10号楼之间的连体对外门店（共二层），是连为一体的商住综合楼（经县住建委认定，济阳住建
〔2018〕230号），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

3.8家餐饮饭店均已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邻家小厨所在对外门店与11号楼主楼相连，
外探出主楼11米，其经营场所为一二层，操作间位于一层；其他7家餐饮饭店均位于11号、10号楼之间的
连体对外门店经营，操作间位于一层。其中，6家餐饮业户（邻家小厨、麻香面馆、第一锨、金牌私房菜、杨铭
宇黄焖鸡米饭、东盛家常菜）因自建烟道而打通后墙。

4.8家餐饮饭店中，4家餐饮饭店（麻香面馆、砂锅米线、杨铭宇黄焖鸡米饭、南京灌汤包）不产生油烟；
另4家餐饮饭店（邻家小厨、第一锨、金牌私房菜、东盛家常菜）产生油烟，均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油烟通过
业户自制烟道排往楼顶。

5.2017年我县收到的中央环保督察信访转办件中无此问题。

是否
属实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1.孙耿街道办事处对基本农田范围内的储粪池等养殖设施予以
拆除。

2.养殖户同意转产蘑菇等菌类养殖，不再从事畜禽养殖。因新
上鸡苗才5天，养殖户承诺待新上鸡苗出栏（约50天）后整改到位。

3.在完成以上拆除、清理工作前，县畜牧局要求养殖户对粪便做
到一日一清，严格按要求存放在储粪池，每天喷洒药物进行杀菌灭
蝇，减少气味污染。

县政府责成县环卫管护中心立即对中转站箱体及周边的油污进
行了清理。截至2018年8月30日17时，垃圾中转站箱体及周边油污
彻底清理干净，通过喷洒除臭剂消除了异味。已向附近居民公布投
诉电话84217298，强化监督，防止问题反弹。

2018年12月份安康街生活垃圾压缩站建成投入使用后，将立即
取缔该垃圾中转站。将现有生活垃圾转移至安康街压缩站进行规范
收集。

济阳县政府责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8家餐饮店经营者在未配
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内新建产生油烟的餐饮服务项目的行
为，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分别下达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济阳综执限改字2018第 3027号至 3034
号），责令停业整改；于9月3日立案调查（济阳综执处字2018第184
号至191号），拟分别作出罚款一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现7家餐饮
店已停业，三鲜特色馆转行经营凉菜，经营中不产生油烟。

针对该饭店夜间噪声超标问题，济阳县政府责成县环保局落实

监管责任，责令其立即将饭店东侧的露天炉灶等易产生噪音的设施

搬迁至饭店西侧距离居民楼较远的房间内，避免生产经营中产生的

噪声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截至9月3日17时整改完毕。

9月4日凌晨4时30分，县环保局对该饭店东侧二楼边界处（距

二楼和面机及露天炉灶最近边界）进行噪音监测，经检测（报告编号：

济环检（声）字2018年第005号），夜间检测结果为：39.6dB（A）,检测

结果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表1中2类

功能区夜间的排放标准：50dB（A）。

济阳县政府责成县环保局落实监管责任，责令济南商桥工艺品
有限公司立即对破损墙体进行修复，清理车间内污水管道淤积。截
至8月30日下午5点，该公司完成了对车间污水管道的清理、疏通和
车间破损墙体的修复工作，并对车间墙体使用水泥制作了1米高墙
围，避免再次出现外溢现象。

济阳县政府责成垛石镇人民政府对以上5家木材加工作坊依据
相关标准进行取缔，2018年9月20日前完成取缔工作。

济阳县政府责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采取下列措施：
1.9月1日，督促杨铭宇黄焖鸡米饭、麻香面馆2家餐饮业户自行

完成了后墙封堵。
2.9月1日，针对邻家小厨、第一锨、金牌私房菜、东盛家常菜4家

餐饮饭店在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内经营产生油烟餐饮
服务项目的行为，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的
规定，分别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济阳综执限改字〔2018〕第
3039号、第3035号至3037号），责令邻家小厨、第一锨、金牌私房菜、
东盛家常菜4家餐饮饭店于当日自行改正违法行为。

3.9月3日，针对邻家小厨拒不整改的行为立案查处（济阳综执
处〔2018〕第192号），责令其停止营业，并处以1万元罚款。

目前，邻家小厨、第一锨、金牌私房菜、东盛家常菜4家餐饮饭店
均已整改完毕，已拆除炉灶，拆除烟道。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备注

济阳第八、九、十批省环保督察转办件已办结
山东省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举报转办第八、九、十批信访件涉及济阳县的共8件。截止9月8日，已办结，现予以公开。


